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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世军：
我局于2025年10月11日对汪世军非法占地一案立案调查。经查，你未经批准、擅自在额敏县喀拉也木勒镇老加拉克村建设蓄水池及休闲山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上述违法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本案中的违法当事人是汪世军；
2、《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未经批准建设的经过及事实情况；
3、合同1份，证明汪世军建设蓄水池和休闲山庄的土地来源；
4、情况说明1份，说明汪世军对老加拉克村宅基地复垦复绿工程的时间；
5、现场勘测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非法占地建设的面积为18614平方米，建设状态为已建成；
6、勘测定界表1份，证明当事人非法占地建设的权属为集体、地类为建设用地，面积为18614平方米（其中蓄水池面积16619平方米，休闲山庄面积1995平方米）；
7、现场照片2张，证明当事人非法占地建设的程度。
我局已于2025年11月7日依法向你进行了行政处罚告知和听证告知。你未提出书面陈述或申辩意见，也未要求举行听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
1． 责令你15日内将非法占用的18614平方米土地退还至喀拉也木勒镇加拉克村村委会；                       
2.对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处以每平方米10元罚款，即：18614平方米×10元/平方米=186140元（壹拾捌万陆仟壹佰肆拾元整）。
本决定送达当事人，即发生法律效力。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额敏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额敏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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